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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县一公益墓地被收归国有

墓改背后的博弈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每每回忆投资湖南省长沙县干杉镇公益性

公墓建设， 却最终血本无归的始末， 湘潭商人
廖辉都会质疑当地政府的诚信与法治环境。

从2007年开始参与当地的农村公墓建设 ，
廖辉与3个朋友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 然而， 7
年后政策巨变， 干杉镇镇政府在没有对墓地资
产进行清算和交割的前提下， 动用了几百人强
制进行接管。 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判决镇政府的
行为违法， 却没有责令其撤销行政行为。

据悉， 2013年以来， 先后有多家参与农村
公墓建设的投资者被清退。

“一村一公墓”
2006年， 湖南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

了 《关于在全市农村推行公益性墓地建设的意
见》 的14号文件， 提出 “一村一个， 也可以几
个村联建” 公益性墓地的目标。

政策出台的背景是，随着农村殡葬改革的深
入，长沙市农村火化率上升，但火化后骨灰乱埋
乱葬的现象和二次入棺土葬的现象十分普遍。政
府期望以大范围的农村公墓建设解决上述问题。

但这一措施却被行内人士质疑为“草率和粗
疏”。

长沙县民政局一位负责该行业多年的人士

称，由于文件对于资金来源、建设规模和管理主
体等方面含混不清， 为今后爆发冲突埋下了隐
患。

一个县要设立200多个农村公墓， 如此大规
模的建设力度， 即便是富居全国百强县前十位
的长沙县， 其各个乡镇仍然无力承担巨额费用。
方案几经调整， 长沙县最终确定17个农村公益
性公墓建设试点， 其中包括干杉镇。

干杉镇镇长饶逢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
“当时镇里就把这个公益性墓地建设委托给村里
来办。”

文件下发后， 正在湖南湘潭市做房地产生
意的廖辉收到了老家干杉镇车马村的热情邀请。

时年40岁出头的廖辉在湘潭市做地产生意，
“吃干杉的米长大” 的他在几度受邀后， 开车前
往老家探访。

廖辉回忆当年的投资理由时， 仍觉得把握
了一个好的商机———干杉镇离长沙市区仅20多
公里， 从市区的香樟路一直往东即可到达。 位
置离黄花机场和长沙高铁南站都不过10分钟车
程。 而14号文中规定， 公益性公墓可以采取多
种形式筹集资金和建立后由兴建单位负责管理

的条文， 让他心里有底。
2007年4月11日， 廖辉与长沙县干杉镇车马

村村委会签订协议： 由村里提供83.7亩山地作为
管理公益性公墓用地， 并提供营业执照及相应
的合法手续； 墓地经营期为50年， 投资方一次
性交纳总承包土地款35.57万元， 并在所有手续
办理后 ， 另行付给村委会5万元 。 该协议还规
定， 投资方获得用地后， 除了进行公益性墓地
的经营管理外， 还有权进行养殖、 种植等合法
的经营活动。

车马村村委会主任邹文兵对当年的合作协

议予以了证实 。 他说 ， 镇里只给了6万元 ， 仅
够清一下灌木和山塘的泥巴， 根本推不动 （建
设）。 廖辉来后， 开始只流转30多亩地， 约4000
元一亩 。 后来 ， 廖辉又到各个组租了一些土
地， 总面积达到140多亩。

随后， 廖辉投入了巨额资金对墓地及周边
环境、 道路进行了建设， 对所租赁土地进行了
园林建设， 如今墓地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同时，
在墓地建设初期， 为改变当地村民的丧葬观念，
廖辉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 动员。

记者查询到 ， 公墓建设两年后 ， 2009年 ，
长沙县民政局给予干杉墓地许可文件， 上面注
明： 面积25亩， 期限为20年。

长沙县民政局殡改办主任姚桂秋表示 ：
“按照公益性墓地的墓穴面积规格， 一亩地可以
建260多个 ， 10亩2600多个 。 干杉镇两万多人
口 ， 加上规划到一起的榔梨镇也不过几万人 ，
按照死亡率千分之七左右的比例， 一年几百人，
全部进入公益性墓地 （够用）”。

一纸政令将墓地划归国有

几位投资商的投诉信上写道： 2014年6月24
日， 长沙县干杉镇政府作出 《关于接管干杉镇
墓地的通知 》， 告知7月1日起全面接管墓地 。
2014年7月1日， 镇政府出动300余人队伍、 开着
警车救护车来到村里强行接管墓地， 并在墓地
安置新的墓葬。

饶逢春解释， 这次接管没有廖辉等人说的
严重。 当时他亲自带队， 来的只有城管队员和
几个派出所的民警， 后来是通过做 “思想工作”
将老板劝出。

他说， 干杉墓地自成立后， 存在公墓私营、
高价销售、 招揽区域外的骨灰安葬等违反政策
法规的行为， 完全违背了公益性墓地建设的初
衷， 更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他说， 按照政府规定， 干杉墓地只能安葬
区域内的几个乡镇故去的人员， 接受其他地方
的死者骨灰入葬属于 “跨界”。 此外， 公益性墓
地的收费十分低廉， 但干杉墓地接受外来骨灰
入葬时， 有的收费甚至高达万元。 由于当地村
民不断告状， 镇政府和县民政局几次调解、 协
商未果。

2011年长沙市政府出台的27号文件———《关
于重新公布<长沙市农村公益性墓地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 为镇政府的接管提供了依据。

该份文件指出： 农村公益性墓地墓穴的收
费由县级物价部门制定标准， 禁止墓地对外开

展墓穴的经营活动， 不得向村民以外的死亡人
员提供墓穴。

最为关键的是， 该文件规定， 对于在该文
件实施前已建成或者在建的公益性墓地， 要逐
步移交乡镇人民政府管理。

此条政令一下， 原来引入民间资本建设的
长沙县多个公益性墓地全部划归国有。

长沙县民政局副局长何铁建说， 市里新文
件出台后， 他们开始对安沙镇、 干杉镇和位于
跳马乡的凤凰山公益性公墓进行清理 、 接收 。
“安沙镇的墓地投入资金小， 干杉这个已经搞完
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规模最大的凤凰山墓地。”

然而， 凤凰山墓地所在的区域因长沙市的
区划调整 ， 从长沙县境内划到了雨花区管辖 。
记者了解到， 其性质未变， 仍是民资管理。

“当初结婚的理由竟成离婚的借口”
2014年7月16日， 不忿被逐的廖辉将长沙县

干杉镇政府告上法院， 要求撤销镇政府的接管
行为， 并迁出其强行安葬在干杉墓地的墓葬。

廖辉在诉状中称， 自己和合伙人历经多年
投入数千万资金对墓地周边公路及墓地内部进

行规划、 建设， 现园区内已经形成公墓、 养殖、
种植、 休闲一体化的经营形式， 依法享有对所
租赁土地的占有、 使用、 收益的权利。 “他们
说是接管墓地 ， 现在的情况是连同我的苗木 、
园林一起抢走。”

干杉镇政府则答辩称 ， 依据长沙市2011年
27号文件规定， 对于在该文件实施前已建成或
者在建的公益性墓地， 要逐步移交乡镇人民政
府管理。 因此， 镇政府有权接管。 此外， 农村
公益性墓地依法不能对外承包经营， 因此廖辉
等人不具有墓地的承包经营自主权。

“原来招商引资让我们进来时信誓旦旦说
有文件有说法， 现在则转口就说无权经营违法
承包。” 廖辉等人说， 他们无法理解 “当初结婚
的理由竟成离婚的借口”。

饶逢春指出， 干杉墓地在廖辉等人经营下，
存在对区域外人员销售墓位等非法行为， 违反
了相关政策法规。

对此， 廖辉等人没有否认。 他说， 7年来 ，
干杉墓地总计安葬1600人。 其中安葬了规定范
围内的3个乡镇死亡火化后的村民， 还帮助县政
府解决了多个政府工程项目迁移坟墓的安葬任

务， 计1100多人 。 这1100多人的收费是从最初
的400元/位， 到600元至1200元/位不等。 剩下的
400多名 “外来户” 的墓穴是2400元/位， 加上其
他综合费用， 有的总计达到1.2万元。

“政府认为赚这个钱就不 ‘公益 ’ 了， 但
对于投资来说， 肯定是要有利润的。 总不能一

边要人搞建设， 一边要人 ‘学雷锋’。” 廖辉说，
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 政府接管了墓地后自己
也在做生意， 而对投资人的赔偿， 一分钱都没
有给予。 此外， 廖辉还说， 国家对每个公墓都
有20万元到40万元的财政补贴， 这些年来没有
给自己一个说法。

长沙县民政局副局长何铁建承认， “资本
过来都是有利益诉求的”。 他说， 由于当年公益
性公墓是一个新事物， 缺乏经验， 上级的政策
没有明确墓地建设资金的来源， 也没有先行改
变农村集体土地的性质， 就要每个乡镇都去修
建一个公益墓地。 当时很多地方都要外出招商
引资， 以至于今天出现了很多遗留性的问题。

他表示， “当时的文件就是一个允许别人
打擦边球的文件”， 因为很多具体、 关键的问题
都没有确定。 而当时长沙县南部乡镇修建的公
墓， 几乎都出现了面积超标、 对外销售等违法
违规行为， 北部修建的墓地则普遍出现了少有
人前来安葬、 墓地资源严重闲置浪费的尴尬局
面。

有长沙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2011
年的政府文件虽然要求逐步移交政府管理， 但
至于怎么接管也没有告诉他们， 例如土地和其
他资产该怎么办？ 合法的利润如何算？

法院确认政府行为违法， 却未
撤销违法行为

今年2月， 长沙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干杉镇
政府行政行为违法 ： “被告实施接管行为时 ，
没有考虑原告兴建 ‘干杉墓地’ 需投入大量资
金并自2008年开始一直在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
接管前没有向原告作出书面的接管决定， 向其
说明其作出对接管行为不服的救济途径。 强制
接管时， 没有向原告履行催告义务， 违背了行
政程序中的程序正当性原则。”

尽管长沙县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确认政

府行为违法， 但驳回了要求撤销政府接管行为
的诉求。

不服判决的廖辉上诉， 今年5月中旬， 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湖南法学会行政程序法协会会长、 湖南师
范大学法学教授黄捷指出， 这是行政诉讼法修
订后的一个变化， 值得关注。

他说， 以前民告官， 法院认定违法必然会
撤销其行政行为， 但现在则未必。

10月17日， 黄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当年长沙市政府在推行公墓建设时
确实 “急功近利”， 没有周密的思考和安排。 让
民间资本进入， 必然要考虑到资本本身的诉求
和利益， 完全 “公益化” 必然难以做到。 行政

工作要遵循合理合情公开的原则来操作， 现在
的政策调整不管出于何种理由， 侵害了行政相
对人的合法利益， 理应给予赔偿， 尤其是这种
侵权行为得到了法院的确认。 “法院是认定镇
政府行为违法 ， 但这种行为属于不可逆转的 。
如果撤销， 则违背了另外一个逻辑———上级政

府新的政策方向”。
黄捷说， 但这并不影响对侵权人责任的追

诉。 违法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给百姓造成损
害的话， 都适用国家赔偿。 其司法救济的渠道，
应当是首先向违法机构提出， 之后向法院赔偿
委员会提出， 打行政赔偿诉讼， 让当事人的损
失获得救济。

他指出，如果当地政府接管墓地实质是为了
自己的“生意”，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9月16日， 饶逢春、 何铁建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政府绝对不会让投资方合法利益受损， 他
们已经请了评估公司评估了七八个月， 估价大
约是1000多万元， 但投资方不认可不配合 。 他
们将在9月17日召开专项会议， 请投资方来协商
处理。

但在17日， 几位干杉墓地的投资者说 ， 诉
讼后迄今没有任何政府人员来联系赔偿事宜 ，
“短信都没有一个”。

本报记者 洪克非

湖南长沙市内多个农村公益

性公墓被政府接管、 民间资本退
出， 其根源是长沙市政府2011年
出台的27号文件———《关于重新
公布<长沙市农村公益性墓地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这一文
件与当初长沙市政府的态度迥

异， 引起记者的关注。
9月27日 ， 赴长沙市民政局

采访的记者被告知， 分管局长和
相关科室负责人均不在。

9月30日下午 ， 长沙市民政
局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指出， 农
村公益性墓地是乡镇为农村村民

提供骨灰安葬的公共设施， 是相
对于城镇经营性公墓而言的另一

种墓地。 2011年政府之所以出台
27号文件， 是因为个别地方违规
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墓

地建设， 并且违规对外经营销售
的问题。

该文件强调了农村公益性墓

地的建设， 不得招商引资。 “鼓
励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
采取捐赠形式支持公益性墓地建

设”。
对此， 多位接受采访的长沙

县民政局人士表示， 市局的这一
说法显然不客观 。 “当初 （上
面） 不给一分钱， 就要每个乡镇
每个村搞墓地建设， 县里也只给
了几万元一个墓地的经费， 不招
商怎么可能实现？”

干杉镇墓地的投资方廖辉

等人则认为 ， 当时的政策并没
有规定民间资本不能参与殡葬

经营 。 实际上 ， 长沙市还有凤
凰山等好几个农村公墓 ， 都是
由政府招商引资建成的 ， 也都
长期对外销售 ， 为平抑经营性
墓地的高价 ， 惠及长沙市民作
了很多贡献。

廖的这一观点亦为长沙县民

政局不少人士认可， 他们认为，
近年来， 各地纷纷建设农村公益
性墓地， 确实有利于缓解 “死人
和活人争地” 的难题， 降低墓地
价格， 缓解群众普遍反映的死不
起、 葬不下的难题。

廖辉等人表示 ， 长沙市内
的经营性墓地 “起步价 ” 就要
三四万元/位 ， 有的高达七八万
元/位。 而农村公益性墓地只有千元左右/位 ， 两者价格
相差几十倍，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问津。 作为墓地管理方
的他们也不可能无视这一市场的存在。 “应该是我们的
存在冲击了原来垄断的经营性墓葬市场， 引起了政策的
改变”。

长沙县民政局副局长何铁建说， 长沙县有着特殊的
地理环境和经济区域格局。 县北部多为山区， 村民火化
入葬即便政府补贴千元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 再加上没有
拆迁， 建公益性墓地给民间资本带来的利益不大， 因此外
来资本不愿意去。 像安沙镇、 干杉镇和原来辖区内的跳马
乡等这几个南部乡镇， 地方经济发达， 又靠长沙市近， 加
上市区的经营性墓地价格太贵， 一个墓穴几万元很常见，
所以中间的市场非常大， 打擦边球的机会很多。

比如南部乡镇配合城镇化建设和县里的大工程等项目

拆迁的比较多， 而按照规定， 拆迁户原来入葬的墓地也是
不允许进公益性墓地的。 “但是这个墓到哪里去呢？ 进经
营性墓地最少一个要3万元。 政府肯定拿不出。 如果不管，
就会在城市周围乱埋乱葬。 有的乱葬坟甚至搬迁了七八次
之多。”

长沙县民政局殡改办主任姚桂秋则补充道， 他们统
计过 ， 作为百万人口大县 ， 每年有千分之七的死亡率 ，
但其中仅有10%左右有进经营性墓地下葬的需求， 其他人
死后葬在哪里了？ 长沙县境内没有一处经营性墓地， 如
果不能进入公益性公墓， 就只能葬到长沙市内的经营性
墓地。 “我们要为区域内的老百姓设想， 就会与经营性
墓地发生冲突。 但殡葬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为大部分人解
决问题”。

他们承认， 干杉镇、 凤凰山等墓地的 “开放式经营”，
实际上还是解决了城市里的低收入和下岗职工等人逝去后

的安葬问题。
接受采访的两位长沙县民政局官员表示， 县里也在思

考， 能否既满足市场需求， 又平抑经营性墓地高价。 他们
向省里和市里提出， 打造若干座城乡公墓， 其收费低于经
营性的标准， 高于农民的公益性墓地价格， 以解决一部分
困难职工、 拆迁人的安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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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建设的干杉墓地成为争执的焦点。 本报记者 洪克非/摄

浪费粮食，荒唐的“创纪录”何时休
———“扬州炒饭”争创吉尼斯世界纪录闹剧的追问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任 玮

做4吨炒饭，有何意义？4192公斤的“世界最大份
炒饭”日前在江苏扬州诞生，号称打破吉尼斯世界纪
录， 但随即曝出炒饭被当做厨余垃圾送去喂猪。26
日，认证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方微博宣布，因存在
浪费情况，这个挑战无效。

4吨炒饭如何处置？荒唐的活动背后，推手是谁？
这样花钱出力搞浪费的“创纪录”有何意义？舆论和
专家指出，这种“创纪录”背后实质是一些部门、机构
“求大求奇”的浮躁心态，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

4吨炒饭去哪儿了
10月22日在扬州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举行了扬

州炒饭总动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最大份炒
饭”挑战赛，近300名炒饭师傅齐聚于此，炒出了4192
公斤的扬州炒饭。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程
东介绍，上一次“最大份炒饭”的纪录是2014年9月在
土耳其诞生的，总重量为3170公斤。

炒饭大赛前夕， 扬州市质量监督局曾出台一份
扬州炒饭的官方制作标准： 扬州炒饭主料除了籼米
饭、鲜鸡蛋，还有水发海参、熟地方鸡腿肉、中国火腿
肉、水发干贝、上浆湖虾仁、水发花菇等。

“最大份炒饭” 正是由这些价值不菲的配料组
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淮扬菜师傅估算这份炒饭
仅成本就高达14万元。 而根据扬州市烹饪协会曾给
出每500克市场售价约50元的标准测算，价值更是高

达数十万元。
逾4吨重的炒饭做熟后， 认证官程东在扬州宣

布：这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然而，事件并未
结束———网上随即曝出现场人员脚踩炒饭并用铁铲

将炒饭装进车的图片。
4吨炒饭到底去哪儿了？
在重重质疑下， 扬州市旅游局组织相关单位核

查了解后，发布了一份语焉不详的通报，称“确有150
公斤左右的炒饭被送至养殖场， 其余炒饭已按原计
划送到接收单位”， 通报中并未具体点名是哪些单
位，也并未解释这些炒饭如何处理。

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桑建23日曾
通过微博称，炒饭成品已由相关参与单位回收，并未
倾倒浪费。少数成品由于放置时间较长不宜食用，也
进行了妥善处理。不过，如今这条微博已被删除。

扬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按计划，活动结束后所有成品将被送到有关企业
和学校供职工和学生食用。

26日，在记者反复追问下，桑建回应说，炒饭并
没有被送至学校。“此次炒饭所用的物料， 来自各赞
助单位，由扬州市西园饭店等宾馆、宋夹城体育休闲
公园等提供，活动结束后，炒饭就交给他们处理，有
的宾馆就把它用作当天的自助餐。 原计划给学校的
部分，考虑到消化量太少就放弃了。”

不过，有一位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当时，有不
少剩下的炒饭浸在了锅底沉淀的油里， 这部分饭最
后被车拖走了。”

事发后各参与方互相推诿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近年来， 申请吉尼斯世界纪
录日益火爆， 并成为营销新模式。 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机构希望借助吉尼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品

牌、 产品和技术。 吉尼斯相关公司也在大举开拓中
国市场。

针对舆论对扬州炒饭的质疑， 26日中午， 吉尼
斯世界纪录官方微博先发布一份盖章声明称， 高度
关注此事 ， 并对此事件进行跟踪调查 。 仅一小时
后， 吉尼斯又紧急称 ： “主办方已经表明确实有
150公斤的炒饭有不恰当的处理， 违背了我司关于
大型食品纪录中食品最终要供民众食用不得浪费的

规定， 因此我司已通知主办方此纪录挑战无效”。
公开资料显示， 此炒饭活动是由世界中国烹饪

联合会主办， 扬州市旅游局、 扬州蜀冈-瘦西湖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扬州市烹饪协会、 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等多家单位联合支持， 参与方还有相
关企业等。 记者在调查中， 一些单位推诿， 自称不
是主办方； 参与方企业也不再露面。

扬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邱杨毅告诉记者， 此次
活动主办方是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 扬州烹饪协会
是承办方。 “方案中确实有炒饭成品回收的安排，
但当天我没在现场， 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扬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此次活动是
一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活动 。 相关政府部门作为
承办单位 ， 承担了场地提供和电力支持等方面的

工作。 “我们在前期也看到方案中有炒饭成品回收
的内容。 但遗憾的是， 在后来具体落实过程中监管
未能到位。”

“奇葩式”创纪录何时休
吉尼斯纪录，本意是鼓励人们挑战极限、超越自

我，然而在一些部门和人的眼里，却变异为盲目求大
求怪的游戏。

近年来，最大份辣椒炒肉、最大剁椒鱼头、最大
南瓜饼……一些地方制作美食“世界之最”的新闻层
出不穷。记者了解到，这些靠“人海”或“钱海”战术破
纪录的盛大活动背后，不仅有热衷炒作的企业身影，
一些地方政府也乐此不疲协办“站台”。

然而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地方宣传的炒作

行为，恪守珍惜粮食这一公德底线不能逾越。我国是
粮食大国，但人均粮食占有量远低于世界水平，必须
大力弘扬勤俭之风。但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多地仍
时有耗费食物的“炒作秀”。

“一直以来餐饮大赛等类型的活动很难完全避
免食品浪费， 当前应当更加关注这一浪费现象。”邱
杨毅说，近年来国内的烹饪协会曾出台《关于赛事运
行杜绝浪费的意见》，杜绝相关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食
材浪费问题。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中华区市场总监杨丽娜表

示， 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大型食品类的纪录有严格规
定，要求用于挑战的食品最终均可供民众食用，不得
有任何浪费，并拒绝可能会对资源造成破坏的申请。
“我们不接受任何不道德的纪录。”

有专家学者和网民表示，有内涵的“世界之最”
才有价值和意义，用砸钱、堆人、拼场面等粗放方式
打造出的“世界之最”除了满足虚荣心，几乎没有什
么实际价值， 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当下社会一些
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6日电

CFP供图


